《婺城区财政补助商品有机肥推广项目实施
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本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畜禽养殖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改善婺城区生态环境，有效减少化肥使用量，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定额制实施。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婺城区财政补助商品有机肥推广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可以充分调动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制定本文件的法律和政策依据
根据《浙江省商品有机肥推广应用实施办法》（浙农专发〔2020〕10号）等文件精神。
三、本文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1.拟解决的主要问题
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畜禽养殖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有效减少化肥使用量，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定额制实施，进一步调动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。
2.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向符合条件的使用财政补助商品有机肥且种植面积10亩以上的种植户（含专业合作社、特色产业专业村、产业联盟）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国有农林场、保障型蔬菜基地，以及木本油料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种植户发放资金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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